
 

 

名　　稱：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92.09.24  訂定）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5 月 0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五項規

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交通事故：指車輛或動力機械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

    ，或致車輛、動力機械、財物損壞之事故。

二、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指道路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或死亡及受傷人數在十人以上，或受傷人數

      在十五人以上。

（二）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或有毒液（氣）體、放射性物質洩

      漏等事故。

 

第 3 條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

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

    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

二、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

三、發生火災者，應迅予撲救，防止災情擴大，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

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

    ，或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

    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五、通知警察機關。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不在此

    限。

 

第 4 條

前條第一款規定適當距離如下：

一、高速公路：於事故地點後方一百公尺處。

二、快速道路或最高速限超過六十公里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方八十公尺

    處。

三、最高速限超過五十公里至六十公里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方五十公尺

    處。

四、最高速限五十公里以下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方三十公尺處。

五、交通壅塞或行車時速低於十公里以下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方五公尺



    處。

前項各款情形，遇雨霧致視線不清時，適當距離應酌予增加；其有雙向或

多向車流通過，應另於前方或周邊適當處所為必要之放置。

 

第 5 條

車輛所有人接獲警察機關查處肇事逃逸案件通知後，應依通知日期時間到

場說明或提供車輛駕駛人相關資料。

 

第 6 條

消防機關獲知道路交通事故，應即指派救護、救災人員趕赴事故地點，對

傷病患施以緊急救護，儘速送達就近醫院、診所救治。

 

第 7 條

醫院、診所對因道路交通事故送醫之傷病患，均應儘速救治，不得拒絕；

其須轉診者，應先作適當之急救處置。

醫院、診所救治道路交通事故之傷病患，應登記送醫者及傷病患之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聯絡電話。

 

第 8 條

道路交通事故，除下列規定者外，由警察機關處理：

一、事故車輛係軍用車輛者，由憲兵機關處理，警察機關協助。

二、事故車輛係軍用車輛，且發生於高速公路者，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

    路警察局儘速處理並通知憲兵隊，事後依其管轄移辦。

三、事故當事人或事故車輛一方為軍人或軍用車輛者，由警察機關與憲兵

    機關會同處理。但先行到達之機關人員應先予處理，事後依其管轄移

    辦。

 

第 9 條

警察機關獲知道路交通事故，應視情況迅為下列處置：

一、記錄報案時間、詢明報案人身分、事故時地、傷亡狀況、有無採取救

    護措施及現場概況等。

二、派員趕赴事故地點，並作有關救護、支援、會辦等必要之通報聯絡。

三、儘速通報消防機關護送傷病患送達就近醫院、診所救治，並通知其家

    屬。

四、現場適當距離處，應放置明顯標識警告通行車輛，並於周圍設置警戒

    物，保護現場。

五、現場道路應予適當管制，疏導人、車通行，除參加救援相關人員外，

    應管制民眾駐足圍觀；必要時，得全部封鎖交通。

六、現場必須變動時，應將未移動前之人、車、物狀態標繪及攝影存證。

七、現場完成勘察、蒐證後，將屍體移置適當之處所加以遮蓋，並通知其

    家屬及報請檢察官相驗。



八、會同現場有關人員清點受傷或死亡者之行李、財物，加以簽封暫時保

    管，並通知其家屬領回。

九、事故車輛無檢驗、鑑定或查證必要者，由其駕駛人或所有人自行處理

    ；其駕駛人或所有人不予或不能即時移置，致妨礙交通者，得由警察

    機關逕行移置。

警察機關於事故地點發現有疑似身心障礙者時，應即時通知當地社政主管

機關予以協助。

警察機關處理運送危險物品車輛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應先確認危險物

品種類，適當管制現場，並儘速通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者及消防

機關到場處理。

發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處理之警察機關應迅即報告內政部警政署，

並通報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及當地公路監理機關等有關單位。

 

第 10 條

警察機關對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應就下列事項詳加勘察、蒐證、詢問關係

人，據以分析研判：

一、事故地點、通向、交通情況及周圍環境狀況。

二、地面因事故形成之各項痕跡及散落物狀況。

三、駕駛人身心狀況與人、車損傷之痕跡、程度及附著物之狀況。

四、事故當事人、車輛位置及形態。

五、事故過程中之人、車動態及各關係地點。

前項各款之勘察、蒐證，應儘量使事故當事人及證人在場說明，並以現場

圖及攝影作成紀錄，詳實填寫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對事故當事人及

證人陳述作成紀錄或筆錄。現場圖由當事人或在場人簽名。

事故當事人因故無法在場陳述事故發生情形或其陳述內容有再查證必要者

，警察機關得通知車輛所有人、當事人或相關人員到場說明。

肇事之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或無法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或疑似吸食毒品﹑

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者，警察機關應將其強制移由受

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第 11 條

事故地點勘察、蒐證工作完成後，警察機關應即通知有關單位清理現場，

並撤除管制，迅速恢復交通。

 

第 12 條

事故車輛機件及車上痕跡證據尚須檢驗、鑑定或查證者，警察機關得暫時

扣留處理，扣留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前項扣留之車輛應製給收據，詳記車牌號碼或引擎號碼、車輛種類、型式

及扣留之原因。扣留原因消滅後，應即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屆期未

領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者，由扣留機關依本條例第八十五條之三規定

處理。



事故車輛機件損壞，其行駛安全堪虞者，禁止其行駛。

 

第 13 條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

覽或提供相關資料：

一、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二、於事故七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

三、於事故三十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前項資料之閱覽應於警察機關之辦公處所為之，不得攜出或塗改增刪；警

察機關得以複印或備份方式提供現場照片。

申請提供資料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第 14 條

動力機械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其駕駛人或所有人應依本辦法規定處理。

 

第 15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